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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耕地验收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增耕地的验收程序、验收方法、材料审查、外业核查和内业核实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其他项目建设等的产生新增耕地指标的新增耕地的市

级、区级验收，国土变更调查中非项目来源的新增耕地的核定可以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33469 耕地质量等级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NY/T 1121.1 土壤检测 第1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新增耕地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3.2 在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组织实施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其他项目建设，经验

收能长期稳定利用且用于占补平衡的耕地。

土地整治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为满足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功能需要，依据土地整治规划及相关规划，对未利用、低效和闲置

利用、损毁和退化土地进行综合治理的活动；是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土地修复的统称。

[来源：TD/T 1054-2018，3.1.1]

3.3

新增耕地验收 newly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acceptance

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技术单位和相关专业人员对新增耕地数量和质量进行核实认定的行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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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单元 sampling unit

是新增耕地验收中样品采集的最小单元，可以是自然分割的一个田块，也可以由一个田块上多个邻

近图斑构成，同一采样单元必须具有相同的土源。

3.5

主控指标 dominant item

对核查新增耕地的地类、数量、质量等起主导作用的外业指标。

3.6

辅助指标 general item

对核查新增耕地质量起辅助作用的外业指标。

3.7

土地权属 land ownership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

4 验收程序

4.1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接收新增耕地项目的申请验收函和申请验收材料后，组织技术单位开展新

增耕地验收。

4.2 技术单位依次开展材料审查、内业核实和外业核查。材料审查合格后，首先根据新增耕地矢量进

行合法合规性内业核实；在新增耕地合法、合规前提下，进行新增耕地外业核查，各项外业核查内容均

需满足相关要求；结合外业核查结果，对新增耕地数量、新增耕地农业生产符合性评价和新增耕地质量

等级开展内业复核。

4.3 技术单位反馈材料审查、内业核实、外业核查中不合格情况的验收意见，并确认整改完成。

4.4 技术单位综合材料审查、内业核实、外业核查的具体情况，编写验收报告（见附录 A），整理申

请验收材料，制作新增耕地项目验收档案提交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4.5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出具新增耕地项目验收确认函件。

5 验收方法

5.1 现场调查勘测

调查新增耕地二级地类、地上物、项目公示牌、田间灌溉能力、田间排水能力和土壤碎屑物含量等

指标。

使用RTK或无人机航拍勘测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挖掘土壤剖面测量有效土层厚度；有必要时使

用RTK或水平仪勘测地面坡度。

新增耕地外业核查表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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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样品采集检测

5.2.1 采样单元划定

根据建设项目田块、图斑位置及土源类型划分采样单元。一图斑多田块，田块间为田坎的不分割采

样单元，田块间有道路等明显地物隔开或不同土源的单独划分采样单元；一田块多图斑，图斑土源相同

的不分割采样单元，图斑土源不同的单独划分采样单元。采样单元划分详见附录C。

5.2.2 采样密度

对于小于60亩的采样单元，每个采样单元至少采集1个土壤样品。对于大于60亩的采样单元，按比

例加密采样。

5.2.3 采集方法

用于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检测的样品采集、处理及贮存应符合HJ/T 166要求；其他土壤样品的采集、

处理和贮存应符合NY/T 1121.1要求。

5.2.4 样品检测

5.2.4.1检测方法

土壤环境质量（镉、汞、砷、铅、铬、铜、锌、镍等）和土壤pH按照GB 15618规定的方法测定，

土壤质地（机械组成）、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容重按照GB/T 33469规定的方法测定。

5.2.4.2检测报告

样品需由有中国计量认证合格证书且具备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检测，并出具带CMA章检测报告。

6 材料审查

审查申请验收材料的种类、数量、成文日期、发文机关、签字印章、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全套材

料数据等，确保材料完整、有效、准确。申请验收的材料清单应符合附录D要求。

7 外业核查

7.1 主控指标

7.1.1 新增耕地二级地类

新增耕地二级地类包括旱地、水浇地、水田，地类认定按照GB/T 21010执行。

7.1.2 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

按照不低于5%的比例抽测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上图逐田块比对实测拐点与新增耕地矢量边界的

偏差，拐点偏差必须小于1.2m，且田块整体无偏移。且新增耕地有明确清晰的田坎、沟渠、界桩等边界。

7.1.3 地上物

新增耕地内严禁绿化造林、挖塘种树、建设占用、闲置、撂荒等耕地非农化、耕地非粮化状况，不

存在压占道路沟渠、堆积物压占等。

7.1.4 田间灌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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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水浇地、水田按照项目规划设计必须有灌溉水源工程、输配水工程、田间灌溉工程等灌溉系统。

新增耕地全部灌溉水源、水泵设施、灌溉终端应有效，并按照不低于5%的比例抽查灌溉终端，具体抽样

数量根据新增耕地面积、田块数量、灌溉数量等确定。田间灌溉能力最低要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在关键

需水生长季节有灌溉保证。

7.1.5 田间排水能力

新增旱地、水浇地、水田周边按照项目规划设计应有排水工程，或有新增耕地可以自排或利用周边

排水体系满足农田排水要求的专家论证。排水设施必须完好并与周边排水体系连通。

7.1.6 土壤环境质量

当新增耕地来源为建设用地时，采集0cm ～ 20cm表层土壤样品，测定土壤污染物（镉、汞、砷、

铅、铬、铜、锌、镍等）含量；当新增耕地来源为其他农用地、未利用地，且没有污染源或污染风险时，

审核申请验收材料中土壤检测报告，可不采样检测。当耕地为人造地或底部填埋垃圾时，必须增加采集

底层土壤样品送实验室检测。污染地块不可作为新增耕地。

7.1.7 项目公示牌

7.1.7.1设立条件

当新增耕地项目为土地整治或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时，在项目区显著位置，应单独设立或结合永久

基本农田标志牌或田长信息公示牌等统筹设立项目公示牌；当新增耕地项目为其他建设项目时，可不设

立项目公示牌。

7.1.7.2具体要求

公示牌标识、配色、材质、规格可参考《转发基本农田与土地整理标识使用和有关标志牌设立规定

的通知》（京国土耕〔2008〕190号）中《土地整理标识使用手册》，公示牌内容一般包括四至位置、

面积、责任人、相关规定、设立单位、项目现状图、规划图、田长和监督电话等。

7.2 辅助指标

7.2.1 地面坡度

旱地地面坡度不超过15°，水浇地、水田地面坡度不超过 6°。

7.2.2 有效土层厚度

旱地有效土层厚度不小于60cm，水浇地有效土层厚度不小于80cm，水田有效土层厚度不小于80cm。

7.2.3 表层土壤质地

表层土壤质地为壤土至壤质黏土。

7.2.4 土壤碎屑物含量

土壤碎屑物含量一般以现场观察为主，特殊情况进行测量。随机选择 3个代表性样方（长 50cm×

宽 50cm×深 50cm），过筛测量并计算直径 10 mm～100 mm碎屑物体积占比均值。50 cm土体内直径大

于 100 mm的碎屑物不得出现；平原区耕地中碎屑物含量不得大于 5%；山地丘陵地区耕地中碎屑物含

量不得超过周边同土种的平均水平。

7.2.5 土壤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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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土壤 pH 6.0～8.5，水浇地土壤 pH 6.5 ～ 8.5，水田土壤 pH 6.5～8.0，结合北京土壤实际，

土壤 pH 值可以为周边同土种的平均水平。

7.2.6 土壤有机质含量

土壤有机质含量不小于 0.8%（8 g/kg）。

7.2.7 土壤容重

土壤容重不大于 1.45 g/cm3。

新增耕地外业验收指标控制标准见附录 E。

8 内业核实

8.1 合法合规性核实

8.1.1 国土空间规划

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中新增耕地的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应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混合区、

经林草部门确认可用作耕地的林草保护区或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经评估有利于提升生态功能的自然

保留地等。且新增耕地禁止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8.1.2 新增耕地来源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上一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认定的建设用地、未利

用地和其他农用地等非耕地，可作为下一年度补充耕地来源。未利用地位于最新一轮全国耕地后备资源

范围内时，可开发为新增耕地。

旱地和水浇地通过提质改造为水田，可作为新增水田的来源。不可作为新增耕地来源的情形依照全

国耕地占补平衡系统的系统数据检查错误类别。

8.1.3 土地权属

新增耕地项目的土地权属涉及多个镇（乡）或村庄，或涉及国有和集体土地的，行政镇（乡）村之

间、国有与集体之间，不存在权属争议。

8.2 新增耕地面积核实

依据外业抽查的新增耕地范围拐点信息，上图逐图斑绘算新增耕地面积。

8.3 农业生产符合性评价复核

按照北京市补充耕地农业生产符合性评价的要求，对新增耕地农业生产符合性评价进行复核。

8.4 耕地质量等级复核

按照GB/T 33469规定方法，对新增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果进行复核。新增耕地质量等级应达到上一

年度镇域内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平均质量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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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新增耕地验收报告提纲

1 前言

1.1 工作概述

1.2 工作目标与任务

1.3 工作依据

2 验收工作情况

2.1项目基本情况

2.1.1 项目验收情况

2.1.2 总体情况

2.2具体情况

2.2.1 材料审查

2.2.2 外业核查

2.2.3 内业核实

3 验收结论与建议

3.1验收结论

3.2验收建议

4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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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新增耕地外业核查表

B.1 新增耕地项目外业指标核查情况表

表 B.1 新增耕地项目外业核查情况表

新增耕地现场核查表

日期： 天气：

项目名称：

组长： 组员：

序号 核查指标 核查结论 备注

1
新增耕地二级

地类
二级地类：旱地/水浇地 /水田

2 新增耕地面积
范围拐点坐标核查数量： 合格率： %

范围拐点坐标详见附录 B.2

3 地上物

种植情况：

撂荒（是/否）

植树造林（是/否）

建筑和堆积物压占（是/否）

压占道路沟渠（是/否）

周边垃圾堆放（是/否）

4 其他主控指标

土壤污染状况：有异常/无异常

灌溉设施：（有/无/部分存在）（可用/不可用）

排水设施：（有/无/部分存在）（有积水/无积水）

项目公示牌：有/无

5 辅助指标

地面坡度： 合格率： %

地块平整状况：平整/不平整

有效土层厚度： 合格率： %

表层土壤质地： 合格率： %

土壤碎屑物含量： 合格率： %

有效土层厚度详见附表 B.3

坡度核查数据详见附录B.4

记录： 审核： 组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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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核查表

表 B.2 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核查表

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核查表

日期： 天气：

项目名称： 设备：

组长： 组员：

核查点编号

坐标

备注

N E H

记录： 审核： 组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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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新增耕地有效土层厚度核查表

表B.3 新增耕地有效土层厚度核查表

新增耕地有效土层厚度核查表

日期： 天气：

项目名称： 设备：

组长： 组员：

样品编号

坐标
有效土层厚度

（cm）
N E H

记录： 审核： 组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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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新增耕地地形核定表

表 B.4 新增耕地地形核查表

新增耕地地形核查表

日期： 天气：

项目名称： 设备：

组长： 组员：

田块编号 地面坡度（°） 备注 田块编号 地面坡度（°）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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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新增耕地采样单元划定示例

根据采样单元，核查新增耕地土壤理化性状（土壤质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pH值、土壤容重）、土

壤环境质量（镉、汞、砷、铅、铬、铜、锌、镍等）和有效土层厚度。合理划分采样单元，可以在保证外

业核查质量的前提下，有效减少现场勘测、样品采集及检测的工作量，降低核验成本。经研究，土壤理化性

质和土壤环境质量等受土源影响较大，有效土层厚度受土地平整工程质量、地形部位影响较大，通常一定范

围内土地平整工程质量相差不大，因此采样单元的划定主要考虑田块、图斑位置及土源类型。

图C.1给出了几种采样单元划分示意图。

注：a)一图斑一田块一土源；b)一图斑多田块一土源，田块间为田坎；c)多图斑一田块一土源；d)一图斑多田块一土源，田块间有明显地物隔

开；e)多图斑多田块一土源，田块间有明显地物隔开；f)多图斑一田块多土源。0001、0002、0003代表图斑编号，A、B代表不同土源。

图 C.1 采样单元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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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新增耕地项目申请验收材料清单（市级）

D.1 规定了新增耕地项目的申请验收材料清单（市级）。

表D.1 新增耕地项目申请验收材料清单（市级）

序号 资料名称 格式要求

1 区政府关于申请验收项目新增耕地的函* .pdf

2 区政府关于项目的验收批复* .pdf

3 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pdf

4 补充耕地项目新增耕地核定工作表 .pdf

5
项目立项依据的标注新增耕地范围的土地利用现状图、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土地

调查截图、最新年度变更调查截图及矢量文件
.pdf、.shp

6 新增耕地地块叠加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和最新遥感影像截图及矢量文件* .pdf、.shp

7 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文本及矢量数据（2000 坐标和北京地方坐标两种格式）* .pdf、.shp

8 新增耕地地块最新影像图片 .pdf

9 项目区分辨率优于 0.2 米的高清正射影像图 .pdf

10 新增耕地日常变更报部核查通过证明材料 .pdf

11 新增耕地移交管护协议 .pdf

12 区政府立项批复、项目规划设计报告（含设计变更）* .pdf

13 项目土地重估报告 .pdf

14 新增耕地农业生产符合性评价报告 .pdf、.excel

15 新增耕地农业生产符合性评价复核意见 .pdf

16 增减挂钩项目需提供增减挂钩相关材料 .pdf

17 其他相关说明材料 .pdf

注：表中为申请市级复核验收时需提交的材料，带“*”材料为农业部门复核必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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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新增耕地外业验收指标控制标准

E.1 规定了新增耕地外业验收指标控制标准。

表 E.1 新增耕地外业验收指标控制标准

地类 核查指标 抽样率 控制标准
点位合格

标准

旱地

新增耕地二级地

类
100％

地类认定按照 GB/T 21010 和最新的《国土变更调

查技术规程》执行

100％

新增耕地范围拐

点坐标
≥5% ≤ 1.2 m，且整体无偏移

地上物

100％

严禁绿化造林、挖塘种树、建设占用、闲置、撂

荒等耕地非农化、耕地非粮化状况，不存在压占

道路沟渠、堆积物压占等

田间排水能力

排水设施完好并与周边排水体系连通，或有新增

耕地可以自排或利用周边排水体系满足农田排水

要求的专家论证

项目公示牌

土地整治或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项目区显著

位置，应设立公示牌；其他建设项目，可不设立

公示牌

土壤环境质量

根据采样

单元确定

抽样率

无污染，土壤重金属含量小于 GB 15618 中与土壤

pH 值对应的指标筛选值

地面坡度 ≤ 15⁰

≥70％

有效土层厚度 ≥ 60 cm

表层土壤质地 壤土至壤质黏土

土壤碎屑物含量

50 cm 土体内直径大于 100 mm 的碎屑物不得出

现，平原区直径 10 mm～100 mm 的碎屑物含量小

于 5%，山地丘陵地区直径 10 mm～100 mm 的碎屑

物含量是否不超过周边同土种的平均水平

土壤 pH 值
6.0～8.5，考虑到北京地区的实际情况，土壤 pH

值可以为周边同土种的平均水平

土壤有机质含量 ≥ 0.8%

土壤容重 ≤ 1.45 g/c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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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 新增耕地外业验收指标控制标准（续）

地类 指标 抽样率 控制标准
点位合格

标准

水浇地

新增耕地二级地

类
100％

地类认定按照按照 GB/T 21010 和最新的《国土变

更调查技术规程》执行

100％

新增耕地范围拐

点坐标
≥ 5% ≤ 1.2 m，且整体无偏移

地上物

100％

严禁绿化造林、挖塘种树、建设占用、闲置、撂

荒等耕地非农化、耕地非粮化状况，不存在压占

道路沟渠、堆积物压占等

田间排水能力

排水设施完好并与周边排水体系连通，或有新增

耕地可以自排或利用周边排水体系满足农田排水

要求的专家论证

田间灌溉能力

全部灌溉水源和水泵设施有效，抽验终端灌溉管

道有效，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在关键需水季节有

灌溉保证

项目公示牌

土地整治或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项目区显著

位置，应设立公示牌；其他建设项目，可不设立

公示牌

土壤环境质量

根据采样

单元确定

抽样率

无污染，土壤重金属含量小于 GB 15618 中与土壤

pH 值对应的指标筛选值

地面坡度 ≤ 6⁰

≥70％

有效土层厚度 ≥ 80 cm

表层土壤质地 壤土至壤质黏土

土壤碎屑物含量

50 cm 土体内直径大于 100 mm 的碎屑物不得出

现，平原区直径 10 mm～100 mm 的碎屑物含量小

于 5%，山地丘陵地区直径 10 mm～100 mm 的碎屑

物含量是否不超过周边同土种的平均水平

土壤 pH值
6.5～8.5，考虑到北京地区的实际情况，土壤 pH

值可以为周边同土种的平均水平

土壤有机质含量 ≥ 0.8%

土壤容重 ≤ 1.45 g/c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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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 新增耕地外业验收指标控制标准（续）

地类 指标 抽样率 控制标准
点位合格

标准

水田

新增耕地二级地

类
100％

地类认定按照按照 GB/T 21010 和最新的《国土变

更调查技术规程》执行

100％

新增耕地范围拐

点坐标
≥ 5% ≤ 1.2 m，且整体无偏移

地上物

100％

严禁绿化造林、挖塘种树、建设占用、闲置、撂

荒等耕地非农化、耕地非粮化状况，不存在压占

道路沟渠、堆积物压占等

田间排水能力

排水设施完好并与周边排水体系连通，或有新增

耕地可以自排或利用周边排水体系满足农田排水

要求的专家论证

田间灌溉能力

全部灌溉水源和水泵设施有效，抽验终端灌溉管

道有效，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在关键需水季节有

灌溉保证

项目公示牌

土地整治或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项目区显著

位置，应设立公示牌；其他建设项目，可不设立

公示牌

土壤环境质量

根据采样

单元确定

抽样率

无污染，土壤重金属含量小于 GB 15618 中与土壤

pH 值对应的指标筛选值

地面坡度 ≤ 6⁰

≥70％

有效土层厚度 ≥ 80 cm

表层土壤质地 壤土至壤质黏土

土壤碎屑物含量

50 cm 土体内直径大于 100 mm 的碎屑物不得出

现，平原区直径 10 mm～100 mm 的碎屑物含量小

于 5%，山地丘陵地区直径 10 mm～100 mm 的碎屑

物含量是否不超过周边同土种的平均水平

土壤 pH 值
6.5～8.0，考虑到北京地区的实际情况，土壤 pH

值可以为周边同土种的平均水平

土壤有机质含量 ≥ 0.8%

土壤容重 ≤ 1.45 g/c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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